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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诉讼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完整和准确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近日

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北京一中院”）《民事裁定书》（（2018）

京 01 清申 18 号），主要事项为公司申请对北京蓝景丽家明光家具建材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蓝景丽家”）强制清算案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有关案件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申请方与被申请方 

申请人：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亚

太工业科技总部基地 A1 号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马兵，董事长。 

委托代理人：魏永柏，北京市康达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委托代理人：张光，北京市康达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被申请人：北京蓝景丽家明光家具建材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明光

村 44 号大钟寺明光精品家具建材家装市场西侧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满志通，董事长。 

委托代理人：张丽华，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委托代理人：米桂金，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（二）本案件的前期进展 

2016 年 4 月，公司委托北京市康达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向北京一中院申请

立案审理蓝景丽家强制清算案，并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向北京一中院提交了强制

清算申请书、案件证据以及委托代理手续；2016 年 12 月 5 日，北京一中院召开



该案的第一次庭前听证会。 

2017 年 3 月 1 日，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《民事裁定书》（（2016）京 01 清申

1 号），裁定：“不予受理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北京蓝景丽家明光家

具建材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
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

院。”公司已于 2017 年 3 月 3 日披露了《关于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<民

事裁定书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10）。 

2017 年 9 月 14 日，公司代理律师北京市康达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再次向北

京一中院申请立案审理蓝景丽家强制清算案，2018 年 3 月，北京一中院组织双

方进行听证。 

二、本案的裁定情况 

2018 年 11 月 1 日，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《民事裁定书》（（2018）京 01 清

申 18 号），裁定如下： 

本案系当事人申请强制清算案件，级别管辖应当依据蓝景丽家公司的工商登

记机关确定。经审查，被申请人蓝景丽家公司的工商登记机关现为海淀工商分局，

因蓝景丽家公司并非在市级或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企业，公司性质亦非

金融机构或上市公司，故本案不属于本院管辖的范围，海南亚太公司关于管辖权

所提出的意见不能成立。 

综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、

第二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不予受理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北京蓝景

丽家明光家具建材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在裁定送达之日

起十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北京

市高级人民法院。 

三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四、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截止本公告日，本公司持有北京蓝景丽家明光家具建材有限公司 50%股权，



初始投资成本为 1 亿元，公司已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7000

万元，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3000 万元，目前账面价值为 0

元。公司控股股东兰州亚太工贸集团 2010 年 04 月 20 日承诺：协助公司处置该

项投资，并保证对公司追偿、变现处理后达不到 3000 万元的差额部分，以现金

或资产的形式给予全额补偿。 

公司正与代理律师积极商讨上诉方案，全力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，本

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不能确定，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

况，及时披露相关信息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《民事裁定书》（2018）京 01 清申 18 号。 

特此公告 

 

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 事 会  

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五日 




